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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將於明（109）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勞動

事件法，定位上雖然屬於民事訴訟法的特別

法（為程序法性質，非如勞動基準法等之實

體法），似乎並不直接規範具體勞動權利義

務關係。但因為該法打破勞資爭議程序處理

上，先天不對等的狀態（例如：耗費時日、

舉證責任等），賦予勞方迅速有效爭取權益

的利器，對長期勞資關係衝突對立、信任關

係薄弱、規章制度不健全，甚至管理技巧能

力不足的企業組織，將是重大風險的開始，

不得不謹慎面對因應。

人力資源部門在企業內主要負責人事制度

建立、和諧勞資關係維繫的專業單位。當發

生勞資爭議案時，實務上，一般都是由人力

資源主管代表公司處理（例如：人資或內部

法務人員負責調解程序，而進入訴訟程序後

才委任律師處理），因此作為企業經營者重

睿哲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周昌湘

因應勞動事件法-從企業及人力資源

面向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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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專業諮詢的關鍵角色，應該結合人力資源

管理及勞動法律規範，從預防作業開始到現

況危機處理、到安撫重建結束，保障勞資雙

方權益，圓滿完成任務。

為此，筆者從人力資源管理面向，撰寫本

文，期盼能對此次勞動事件法實施，在企業

規劃準備上的有所助益，敬請各界先進不吝

指教。

貳、企業應法遵經營

公司法第 1 條第 2 項：「公司經營業務，

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

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即闡明企業必須建立「法遵管理」觀念、

制度體系。

在探討勞動事件法的影響和因應之前，其

實如何設計合法規章制度、管理作業流程，

避免勞資爭議發生，才是治本之道。而這都

是根源於公司的組織文化（就是經營者認知

意識），如果經營者是常被戲稱的「慣老

闆、惡雇主」（註：「慣」的意思：就是沒

有按照「約定」與「法規」來做），例如：

一般民營企業老闆掌握大權，追求利潤、計

較成本，因此對於依法應負擔的費用，大多

抱著僥倖逃避的心態。除非，真正被罰、破

財，損失慘重後，才有可能覺悟自新。如果

是因為不諳或誤解法令，缺乏或疏忽管理能

力，只要願意遵守法令，仍然可以避免爭議

訴訟。（例如：缺乏專業人資人員的中小企

業）。另外就是企業經營的現實的需求考量，

與現行法令窒礙難行，造成違法事項，（例

如：平臺經濟下的外送員工身分認定）。所

以筆者認為，對企業而言，勞動事件法的規

定其實也不是嚴刑峻罰，只是要讓勞動法規

範更加落實執行而已。

根據筆者多年協助客戶處理勞資爭議調解

的經驗，實務上，絕大多數都是資方已經發

生明顯違法的事實，當然也有勞方誤解法令

感情訴求的情況。而在行政體系下的調解，

通常調解委員（一般較偏袒弱勢勞方）都是

以「喬」事情的方式，軟硬兼施的要求資方



38

樂說頭條

台灣勞工季刊 NO.60

 TAIWAN LABOR QUARTERLY

’

「就範」，重點放在金額數字的多寡罷了。

因此，願意遵照勞動法令的公司，其實不

必太擔心「勞動事件法」。只要人事制度合

法合規，寬待關懷員工，建立友善職場，一

定可以輕鬆面對法令衝擊的。但是新法環境

下，仍有企業、人資管理者應該關注的「新

焦點」，以下筆者以法條內容分析及人資管

理實務分別說明。

參、法條分析

一、勞動事件範圍擴大

一般違反勞動法令的爭議事件發生，可能

會產生 3 種處罰後果（見表一），而勞動事

件法（以下簡稱本法）屬於民事訴訟程序法。

（註：因勞動檢查而受裁罰的案件，不服處

分者屬於行政爭訟程序，並非勞動事件法處

理範圍）

在本法第 2 條適用對象，有下列擴大範圍：

( 一 ) 勞資會議決議

勞資會議決議，應由企業分送工會及有關

部門辦理，在誠實信用原則下履行決議，如

有情事變更或窒礙難行時，得提交下次會議

復議。（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22 條參照）

未來，如果企業拒絕履行，本法可以為救濟，

人資部門為勞資會議行政業務執行單位，必

須注意控管。

( 二 ) 勞動習慣

指企業中基於多年慣行之事實及勞資雙方

之確信所形成之習慣。（本法第 2 條立法理

由參照）。實務上常見，企業在招募面談時，

會提到多年來公司年終獎金都是給幾個月、

外派返任會有升遷加薪機會等情形，未來如

果產生爭議，是否會納入，值得後續觀察。

( 三 ) 其他因勞動關係所生之侵權行為爭議

其損害之發生與勞動關係密切相關，亦有

專業、迅速處理之必要（本法第 2 條立法理

由參照）。因此未來勞資雙方之外的第三人，

也可能進入本法程序辦理，值得關注。例如：

貨運公司的司機撞傷行人、工會罷工造成旅

客不便要求損害賠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表一、一般違反勞動法令的爭議事件發生 可能會產生 3種處罰後果

處罰種類 法令實務見解 風險評估 參考條文

行政 政府主管機關、企業 訴願、再訴願、
行政訴訟、裁決 勞動基準法第 78、79 條

民事 勞工、企業
協調、行政（鄉鎮市、勞工
局、委外機構）調解、仲裁、

勞動調解、訴訟
勞動基準法第 56 條職業災害補償

刑事 檢察官、法官、企業、
行為人 起訴、訴訟 勞動基準法第 75 條 ~7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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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雇主責任風險加重

由於本法放寬對「勞工」與「雇主」的定

義，與原先勞動基準法定義不同（本法第 3

條參照），企業要特別注意。例如：透過網

路平臺接單送貨的人員、應徵求職者、要派

公司、實施建教合作公司等。另外「工會提

起不作為之訴」的新規定（本法第 40 條參

照），增加了各類型工會（不限於企業工會）

的展現實力機會，只要有兩人（含）以上會

員是企業員工，便可以由工會委任律師代理

訴訟，對侵害會員利益的雇主，提起不作為

之訴。（該條立法理由參照）同時，本法也

賦予工會提出「團體訴訟」的權利（本法第

41、42、45 條參照），提高未來成立發展

的誘因及動力，無論目前有無工會組織的企

業均須注意。

三、雇主訴訟成本增加

本法基於「保障勞資雙方地位實質平等之

精神，期能迅速、妥適、專業、有效、平等

處理勞動事件」（本法第 1 條參照）的立法

目的。在「法院管轄」（本法第 5、6、7 條

參照）、「替代履行的補償金給付」（本法

第 33 條第 1 項參照）、「文書提出義務」（本

法第 35 條參照）、「違反證物提出命令」（本

法第 36 條參照）「舉證責任轉換推定」（本

法第 37、38 條參照）等規定下，企業將增

加替代補償金、在交通住宿、收集保管文件

證物等費用支出。

四、企業管理威信被破壞

企業建立設計人資管理制度、執行指揮命

令行為，是組織紀律威信的表徵，過去被視

為不容挑戰懷疑的堅強堡壘，可惜未來在本

法保護弱勢勞工、追求公平正義的大旗下，

將發生破壞動搖、土崩瓦解的嚴重危機。

( 一 ) 證據契約無拘束力

為避免雇主濫用優勢的經濟地位，與勞

工以定型化契約方式，訂立對勞工不利而顯

失公平的證據契約（民事訴訟法第 376-1 條

參照，指於保全證據程序期日到場之兩造，

就訴訟標的、事實、證據或其他事項成立協

議），例如：明定是否為延長工作時間，由

雇主單方決定之。因為勞工可不受拘束，證

據契約形同具文。（本法第 33 條第 2 項參

照）

( 二 ) 金錢給付訴訟進行中，要先支付部分金額

在有關「請求給付工資」、「職業災害

補償或賠償」、「退休金或資遣費」的訴訟

事件，法院於審理中如發現勞工有因訴訟進

行而造成生計上重大困難的情形，有闡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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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醒勞工聲請讓雇主先支付一定金額的

處分。（本法第 48 條參照）

( 三 ) 被解僱員工可以聲請繼續僱用、給付工資

目前在「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進行中，

被解僱員工必須離開企業，自謀生活。現在

本法規定，如果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的勝

訴可能性（例如：未達業務緊縮情形，終止

勞動契約理由不合法 )，且雇主繼續僱用非

顯有重大困難（例如：組織部門已不存在）

時，該被解僱員工可以依保全程序為暫時權

利保護，再回到公司上班，形成尷尬場面。

如果有提供勞務事實，就算之後勞方敗訴，

不需返還已領工資。（本法第 49 條參照）

( 四 ) 被調動職務員工可以聲請依原工作或兩

造同意工作內容繼續被僱用

目前企業調動員工後，員工如果不願接

受，只能先去新職務報到（避免因曠職 3 日

解僱）然後再進行爭議行為。現在本法規定，

如果法院認為雇主調動行為有違法或違反契

約之虞（例如：調動後職級、薪資下降，違

反勞動基準法第 10 條之 1 規定），且雇主

依勞工原職繼續僱用又非顯有重大困難（例

如：組織部門已不存在）時，可以依勞工聲

請為暫時權利保護，重新返回原職務（工作

地點），將破壞人力調度配置工作，造成業

務管理困難。

肆、人力資源管理實務因應

一、協助建立守法的企業文化

企業經營管理源於組織文化、價值觀、經

營者意志想法、內外部環境變化等主客觀因

素。筆者多年對臺灣勞資關係實務觀察，可

以說，固然有公平和諧、關懷尊重勞工的優

良企業，但也不乏缺乏信賴互動、違法強勢

對立的無良企業。而最關鍵人物，就是公司

老闆（其實他就是人力資源最高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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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遵守法律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識，問

題是企業經營者，如果有大家長意識（員工

就要乖巧聽話）、僥倖心態（反正又不一定

被逮到）、現實需求考量（利潤低付不出高

成本）、長年形成習慣行為（主管工時採用

責任制）等情形，才會徘徊在守法或違法之

間。

根據媒體報導，勞動部已經宣示將進行跨

部會合作，若企業有重大勞動違規紀錄，將

影響行政優惠申請權利，例如外勞申請、上

市櫃審查、競賽評比等。甚至有可能不能參

加公辦的招募活動。

人資管理者應該扮演正確法遵觀念的宣傳

溝通、輔導諮詢者，藉由此次「勞動事件法」

實施的機會，提供專業分析建議，提醒企業

經營決策者，修正固有錯誤思維，支持企業

制度辦法、習慣陋規、作法流程的改善。

二、維護企業良好勞資關係

本法實施後，將改變現有的企業勞資關係

環境。

一方面，從法令條文中企業將產生：有形

的金錢成本及無形的舉證責任、人資管理及

訴訟時間等成本。其實，企業在勞動調解程

序時，由調解委員會的曉諭闡明行為，便可

預測出「風向」狀態，進而判斷此次爭議訴

訟的勝算機率，避免無謂的纏訟。

另一方面，確認日常勞資關係經營及內部

處理機制的重要性：除了目前尚未普及的企

業工會外，其實勞資會議、職工退休金管理

委員會、職工福利委員會、性騷擾調查委員

會、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等現有企業內部勞

資互動溝通平臺，早已存在。人資管理者應

該依法妥善運用，建立互信互賴關係，降低

誤解矛盾，讓衝突爭議早日化解於無形。

如果真的發生勞資爭議，也應該優先透過

「內部申訴」制度（勞動基準法第 70 條第

11 款、第 74 條第 1 項，勞動檢查法第 32 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9 條第 1 項，性別工作

平等法第 13 條第 1 項等參照）處理，而非進

行「外部檢舉告發」、「調解訴訟」。人資

管理者應該依法對該制度的組織分工、人員

配置、程序流程等做適當設計規劃。並進行

員工溝通宣導，具體成效宣傳。讓員工對企

業的任何不滿抱怨或不法、誤解事件能夠有

一定的管道與流程反應及說明處理，家醜不

必外揚，減少勞動爭議擴大。

三、執行人力資源管理作業

( 一 ) 風險評估預防工作

本法規範屬於調解訴訟程序為主，企業因

應最佳方案就是遵守法令規定，避免發生勞

資爭議，排除本法的適用。

筆者在輔導講課時，常奉勸企業經營者應

該專注在業務、技術和管理，創造組織永續

發展，方為正道。不應該為了節省小錢（例

如：勞、健保投保薪資以多報少），形成巨大

違法風險，煩惱擔心員工檢舉爭議、勞動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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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受罰。未來企業如果勞動調解、訴訟案件

量多繁重，人資人員疲於奔命、心力交瘁，

挫折受辱，可能出現「大逃亡」、「找嘸人」

的窘境。

建議人資人員，可以按照勞動部公布的

「勞動檢查」事項、勞動事件法舉證責任的

要求，檢視所有公司現行的規章辦法、表單

表格、實務作業流程、部門管理者執行方式，

過去發生過的案例改善狀況等狀況。製作一

份風險評估報告（包含所有違法之虞的內

容），提供企業決策者參考。

尤其對於終止勞動契約、職務調動行為，

應先確定事由是否在程序、事實上合法？是

否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如果企業無法提出完

整或有效的證據，法院認為員工勝訴希望濃

厚，將增加負擔給付、回復原狀的管理成本。

( 二 ) 進行相關制度、契約規則修正

如果未來要在勞動調解訴訟中能夠據理力

爭，建議依照主管機關解釋令、最高（行政）

法院判決的意見轉化為勞動契約、工作規

則、人事辦法的條款及內部訓練教材內容，

強化人資管理正當合法性。例如：工作規則

中有關「非延長工時」定義為：本公司為有

效維護員工身心健康，員工應於約定之下班

時間 15 分鐘內即離開工作場所；公司基於經

營管理權責，有權檢核員工必要之延長工作

合理性，故延長工時的認定非以員工自提的

工作紀錄為憑，應經直屬主管事前要求或經

申請核准始可確認。未經前述程序，即為公

司拒絕員工繼續提供勞務，乃員工個人因素

留滯工作場。本公司將在該工時紀錄上記載

說明，經員工確認。

( 三 ) 重視勞動爭議證據管理

為因應本法舉證倒置規定，必須妥善準

備、保管依法令應備置的文書，例如：勞工

名冊、出勤紀錄和工資清冊等。但是要注意

不可以提供造假資料。實務上曾發生公司將

員工上下班打卡紀錄更改的造假行為，甚至

有人事系統業者提供能（自動）竄改出勤紀

錄的功能，建議企業及人資人員切勿以身觸

法，得不償失。

( 四 ) 加強部門主管管理能力

筆者認為部門主管是第一線的人力資源主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表二、企業人事規章風險評估表（範例）

現行規定 法令實務見解 風險評估

勞動契約第 10 條：
「乙方勞工每次受領甲方公司發給之
制服後，繼續工作未滿 6 個月而有終
止契約情形者（不論其原因為何），
其應負擔制服成本，甲方公司並得自
發給之各項報酬中扣抵之。」

勞動基準法第 22 條第 2 項、勞委會 89
年 10 月 16 日臺勞資二字第 0043550
號函釋、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裁字
第 1263 號裁定

勞動基準法第 79 條處新臺幣 2 萬
元以上 1 百萬元以下罰鍰
規定顯失公平，條款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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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企業勞動爭議、違法作業的發生，其原

因大都來自管理者對勞動法令的錯誤認知、

及員工管理、溝通輔導不足所致。

人資人員應該在新進管理人員的訓練計畫

中安排對應的課程，例如：「部門主管應知

的勞動法令」、「員工輔導溝通技巧」等課

程。教材內容可以運用社會新聞案件、同行

業所發生的案例、公司內部發生的案例來吸

引注意。甚至針對特殊問題（例如：業務人

員在外工作時間認定）召集相關部門進行溝

通研討、交流分享。

( 五 ) 運用系統軟體功能

本法實施後，對人資管理作業增加不少繁

瑣複雜度，不過很多中小企業仍以人工方式

進行管理作業，除了費時費工外，如要保留

龐大的紙本資料，留下過程數據、確認文件

真實性等事項，將形成極大負擔。建議利用

科技工具，以簡御繁，例如：線上出勤打卡、

異常刷卡檢核、工資非工資列表等功能。

伍、結語

筆者並不希望本法實施後，由於：勞方提

告成本降低、企業舉證責任加重，法院強制

調解等規定，讓勞動爭議訴訟成為企業經營

的「惡夢」。誠摯盼望企業經營者能做好風

險評估，在能力所及下儘量遵守法令。勞方

也不應見獵心喜，蓄意刁難。畢竟調解本身

就一種讓步妥協行為，勞資關係就像跳探戈

一樣，有進有退，順勢流暢。如果企業遵守

法令勞資和諧，根本用不到本法規範，那該

是多美好的一刻啊！


